
序

「
本
學
理
開
拓
研
究
境
域
，
以
經
驗
致
力
服
務
改
進
」
是
本
中
心
懸
以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是
以
多
年
以
來
，
本
此
信

念
宣
導
社
區
發
展
理
念
，
探
討
研
究
方
法
、
介
紹
措
施
項
目
，
無
不
皆
環
繞
著
「
吸
收
潮
流
與
反
映
國
情
芷
為
表
襄
、

研
究
訓
練
與
社
政
措
施
安
互
為
用
，
訓
練
成
果
與
服
務
績
敷
擬
成
一
體
」
為
工
作
方
向
，
並
經
常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
際
需
要
舉
行
各
類
專
題
座
談
、
研
討
會
，
用
使
研
究
成
果
落
實
於
實
際
，
期
使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時
俱
進
，
日

新
又
新
。

無
疑
的
，
號
召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內
蘊
之
一
，
不
僅
要
號
召
學
者
專
家
參
與
;
更
要
號
召
社
區
民
眾
參

興
，
但
參
與
的
關
鍵
要
在
了
解
中
凝
成
共
識
，
知
得
深
才
能
行
得
力
，
是
以
對
促
進
參
與
之
各
項
媒
介
，
諸
如
文
字
、
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
•..•.. 

等
等
均
子
重
視
，
復
鑒
於
本
中
心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會
編
印
「
社
區
發
展
訓
練
叢
書
」
二
十

珊
，
印
行
以
來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中
心
教
育
委
員
乃
有
再
接
再
勵
之
提
示
，
是
以
再
選
新
題
，
用
補
前
者
之
不
足
，
而
為

求
內
容
之
通
俗
與
趣
味
兼
有
，
乃
於
本
次
叢
書
出
版
，
據
文
字
為
主
，
插
圖
為
輔
，
融
二
者
於
一
爐
，
期
收
實
際
具
體

、
簡
明
可
讀
、
保
存
容
易
、
費
用
經
濟
等
多
重
妓
益
，
總
期
集
學
者
之
心
智
、
弘
專
家
之
經
驗
，
供
工
作
同
仁
在
實
務



上
作
援
引
，
社
區
民
眾
在
瞭
解
中
產
生
動
力
，
同
本
服
務
最
榮
，
助
人
最
樂
的
心
情
，
來
提
升
社
臣
民
眾
之
生
活
，
品
質
。

茲
值
書
成
，
眼
敬
仰
各
學
者
專
家
辛
勤
撰
寫
，
亦
感
謝
同
仁
盡
心
編
務
工
作
，
惟
以
社
區
發
展
境
域
範
疇
至
大
，

編
自
內
容
自
難
周
全
，
至
祈
學
界
先
進
，
不
吝
指
教
，
是
所
企
盼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﹒
執
行
長

研
究
訓
融
中
也

蔡

瘓

賢

矗
誌
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


老
入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
目

錄

世
宜
、
前
…
一
百

貳

老

人安
養
機

警
業
化
之
目
標

奎
、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••••• 

一
、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專
業
化
，
應
先
從
安
養
機
構
組
織
規
程
及
職
位
職
掌
表
著
手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六

二
、
專
業
化
首
先
要
安
養
機
構
內
全
體
員
工
應
有
老
人
第
一
之
共
識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• 

一
0

美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對
老
人
之
申
請
進
住
案
，
應
作
審
慎
之
處
理
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一
一

月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做
到
對
老
人
之
個
別
關
注
及
輔
導
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 
ji--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一
二

五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做
到
培
養
老
人
參
與
活
動
之
興
趣
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.•••••.• 
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
i
-
-
:

一
三

六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加
強
家
庭
式
氣
氛
﹒
•••••• 

七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做
到
與
社
區
保
持
良
好
之
關
係

••••. 

﹒酬ι­

/、

....•.....•.. 

一
五七



八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不
斷
追
求
專
業
品
質
之
提
高
•• 
ji---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 

j
i
-
-
-
j
i
-
-
-
j
i
-
-

七

九
…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做
好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訓
練
與
督
導
•..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 
ji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ji--

••••.•• 

j
i
-
-
:

一
八

十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培
養
全
體
員
工
共
同
信
念
、
同
心
協
力
做
好
老
人
服
務
工
作

••.•..•• 

ji---ji--

••••. 

一
九

肆

後
至五

O 



老
入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
張
秀
卿

壹
、
前
言

畫
灣
光
復
以
來
，
政
府
對
老
人
之
安
養
工
作
極
為
重
視
，
除
不
斷
增
設
老
人
雪
覆
樟
外
，
華
個
極
鼓
勵
及
獎
助

私
人
設
置
。
目
前
全
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約
有
六
十
所
芝
多
，
在
質
的
方
面
，
如
衣
、
食
、
住
以
及
環
境
衛
生
等
都

有
很
大
的
改
善
，
這
是
可
喜
的
現
象
。
惟
現
代
化
之
老
人
安
養
設
施
，
除
注
意
老
人
生
理
需
求
之
滿
足
外
，
還
要
進

一
步
地
尋
求
老
人
心
理
需
求
之
滿
足
。
因
此
世
界
各
社
會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早
已
專
業
化
，
換
言
之

，
就
是
早
已
聘
用
對
老
人
心
理
及
輔
導
具
有
專
門
知
能
之
社
會
工
作
員
來
從
事
老
人
安
養
工
作
。
這
樣
才
能
使
安
養

機
構
內
之
老
人
生
活
得
快
樂
、
充
實
而
感
到
滿
足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為
了
提
供
安
養
機
構
內
老
人
更
佳
之
服
務
，
吾
人

應
致
力
於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專
業
化
，
這
種
要
求
在
內
政
部
四
次
對
全
國
公
私
立
救
助
機
構
所
作
評
鑑
總
報
告
裡
'

可
以
充
分
君
出
來
，
例
如
:

一
、
內
政
部
在
民
間
六
十
九
年
六
月
「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救
助
機
構
第
二
次
評
鑑
總
報
告
」
第
三
十
二
頁
寫
得
很
清
楚



.• 

「••••.• 

在
社
會
工
作
員
中
，
特
別
是
個
案
工
作
員
，
是
救
助
機
構
的
重
要
部
分
，
救
助
機
構
內
不
再
只
是
一
個

收
容
安
置
單
位
，
而
有
一
個
更
重
要
的
功
能
，
就
是
去
瞭
解
與
協
助
院
民
解
決
問
題
，
使
其
能
過
著
正
常
生
活
，

悅
耳
發
展
潛
力
，
但
目
前
各
救
助
機
構
均
難
發
揮
這
一
種
功
能
作
用
;
因
為
根
本
上
舉
之
這
一
種
專
業
工
作
的
人
員
。

許
多
機
構
雖
有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名
，
但
並
未
具
有
專
業
資
格
武
缺
乏
專
業
技
能
與
知
識
，
因
此
，
對
於
有
問
題
的

院
民
，
只
能
以
告
誡
、
懲
處
、
管
訓
等
方
式
行
之
，
而
不
是
經
由
專
業
服
務
或
輔
導
方
法
來
協
助
解
決
問
題
。
雖

然
各
機
構
的
工
作
員
多
以
服
務
武
費
心
來
標
榜
，
但
均
缺
乏
有
教
方
法
而
落
空•••••• 

。
」

二
、
在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五
月
「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救
助
機
構
第
四
次
評
鑑
組
報
告
」
第
十
六
頁
裡
提
到

.• 
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目
前

各
機
構
均
將
社
會
工
作
員
安
排
在
家
本
部
，
負
責
進
家
調
查
審
霞
，
以
及
推
行
大
型
活
動
之
用
;
甚
至
主
副
食
管

理
都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的
功
能
。
.•••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組
不
是
一
個
躲
在
辦
公
室
的
幕
僚
，
而
是
實
際
與
家
(
民
民
)

接
觸
的
前
線
工
作
員
，
目
前
的
組
織
設
計
使
社
會
工
作
組
失
去
了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
••••.• 

」
及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本
來
一
個
社

會
救
助
機
構
中
主
管
、
分
所
的
所
長
、
社
會
工
作
組
長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武
輔
導
員
等
應
該
都
是
社
會
工
作
的
人
力

，
因
為
這
是
專
業
服
務
機
構
而
非
科
層
組
織
」
。

貳
、
老
人
安
接
機
構
專
業
化
之
目
標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專
業
化
既
然
是
如
此
重
要
，
而
文
是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今
後
廳
發
展
之
方
向
。
則
我
們
從
事
老



人
一
福
利
的
問
業
就
聽
認
真
地
研
究
機
構
專
業
化
之
做
法
，
但
在
研
究
機
構
專
業
化
做
法
之
前
，
應
先
驗
解
安
養
機
構

專
業
化
之
目
標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就
是
要
知
道
專
業
化
的
安
養
機
構
對
老
人
需
求
之
滿
足
能
夠
提
昇
到
何
種
程
度
。

關
於
這
一
點
我
們
可
以
採
用
大
家
所
熟
悉
的
馬
士
樓
之
人
類
需
求
層
次
來
說
明

•• 

求愛需關

求需全安

求需理

次層求需類人之縷士馬



因

是
人
安
養
機
構
應
使
每
個
老
人
都
能
生
活
得
快
樂
、
充
實
而
滿
足

馬
士
樓
告
訴
我
們
，
人
額
之
需
求
是
從
第
一
個
層
次
逐
步
往
上
昇
的
，
也
就
是
說
人
類
最
先
追
求
溫
飽
以
維
持

生
命
;
而
生
理
需
求
滿
足
後
，
就
要
追
求
生
命
安
全
及
不
被
傷
害
的
需
求
;
而
後
叉
要
追
求
被
關
愛
及
歸
厲
感
的
需

求
;
再
來
就
是
自
尊
(
被
視
為
有
價
值
的
人
而
被
尊
重
)
的
需
求
;
最
後
要
追
求
自
我
理
想
現
實
之
需
求
。
人
類
需

求
如
果
能
發
展
到
最
高
的
自
我
實
現
層
次
，
一
定
會
生
活
得
很
快
樂
、
充
實
而
感
到
滿
足
。
為
期
安
養
機
構
內
每
個

老
人
都
能
生
活
得
快
樂
、
充
實
而
感
到
滿
足
，
我
們
就
要
設
計
一
套
安
養
方
法
，
以
幫
助
老
人
們
來
獲
得
五
個
層
次

之
滿
足
，
這
也
就
是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工
作
目
標
。
茲
將
此
項
工
作
目
標
用
圖
說
明
於
下

•• 


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之
工
作
目
標

s心

發
揮
自
己
的
潛
能

| 
協
助
老
人
發
現
及
發
揮
各
自
潛
能
，

實
現
自
己
的
理
想
及
顧
望

! 
實
現
自
我
理
想
f
B
I
.
顧
~

連環境
強

恤咱
」取

養
培

之
、-u

尊
自

、lll、'，aJ
人

人的
齣轍
價被
有應
為為

蹦蹦

關
鍵
需
求

個
別
關
注

圈
體
接
納

安
排
親
友
訪
競

祖祖
格
或

變
培

及之
心態
信國獨

自出個問

、1ill-、JIlt-llJ

安
全
需
求

、-taEEEEE、'，'， .. lt', 
全

安
及

健防生
間師師

安
全
縣
之
培
餐
及
增
強

醫
療
保
健
之
提
供

生
J
!
I
l
幣

2控
供

援
之

住
食

衣

、-LF1tJ
顧
黑

)之
候居

抖抖關

(生

馬
士

w
之
人
類
需
求
層
次

安
養
機
構
之
工
作
目
標

}
再

社
會
工
作
員

輔
導
員
配
合

醫
療
所

總
務
組

安
趨
所

總
務
組

社會工作組總其成(規勸設計的輝佑



-J 、

奉
、
老
人
安
接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專
業
化
既
然
可
以
帶
給
老
人
安
全
、
關
愛
、
自
尊
，
及
自
我
潛
能
充
分
發
揮
與
自
我
願
草
之
實
現

，
我
們
就
應
該
致
力
於
機
構
專
業
化
途
徑
之
探
求
，
以
于
是
個人
粗
洩
的
設
計
。

一
、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專
業
化
，
廠
先
位
安
養
機
槍
組
織
規
程
及
職
位
職
掌
衰
著
手

•• 

三
年
前
，
本
人
曾
經
邀
同
一
位
即
將
成
立
之
教
養
機
構
主
管
及
社
會
工
作
組
全
體
同
仁
共
同
研
究
如
何
採
用

社
會
工
作
的
理
念
及
方
法
來
推
動
教
養
業
務
，
經
過
多
次
的
認
真
討
論
研
究
，
並
擬
訂
了
一
套
有
關
教
養
的
辦
法

，
末
以
為
有
了
這
樣
充
分
的
職
前
訓
練
，
新
成
立
的
機
構
應
該
可
以
慢
慢
進
入
專
業
化
，
最
後
發
現
，
社
會
工
作

組
沒
有
依
照
我
們
共
同
設
計
的
方
法
來
傲
。
其
原
因
是
社
會
工
作
組
組
長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工
作
內
容
在
教
養
院

組
織
規
程
及
職
位
職
掌
衰
裡
已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不
得
隨
意
更
改
，
這
次
的
經
驗
告
訴
我
們
，
教
養
機
構
要
專
業
化

，
先
要
修
改
組
織
規
程
及
職
位
職
掌
素
，
最
近
本
單
位
文
要
新
成
立
一
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，
特
將
修
改
前
與
修
改

後
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社
會
工
作
組
(
包
括
組
長
、
六
職
等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五
職
等
社
會
工
作
員
)
之
職
位
職
掌
分

列
如
下
以
供
比
較
.• 

修
正
前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社
會
工
作
之
職
掌
﹒
.

社
會
工
作
組
:
掌
理
院
民
出
入
院
及
生
活
輔
導
、
社
會
工
作
策
進
評
鑑
、
親
友
聯
絡
及
志
顧
服
務
等
事
項
。



ω
t
的
組
長
(
第
六
l

七
職
等
)•• 

l

重
要
工
作
計
畫
女
稿
撰
擬
。

Z

單
行
法
規
研
接
與
修
訂
。

1

收
容
業
務
聯
黨
、
宣
傳
，
及
督
導
與
審
核
。

4

敬
老
所
工
作
之
輔
導
與
協
調
。

E

社
會
工
作
之
研
究
與
改
進
。

6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ω
t
但
社
會
工
作
員
(
第
六
職
等
)•• 

L

各
種
輔
導
計
畫
、
單
行
法
規
研
擬
興
修
訂
。

立
收
容
業
務
、
院
民
出
、
入
院
審
查
、
個
案
調
查
訪
問
。

1

個
集
資
料
建
立
及
統
計
分
析
。

4

有
關
院
民
建
議
事
項
協
調
處
理
。

峙
的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但
1
ω
社
會
工
作
員
(
第
四
!
五
職
等
)

L

各
項
慶
典
集
會
、
社
團
活
動
轉
劃
事
項
。

七



立
社
會
資
游
之
運
用
與
處
理
。

1

院
民
死
亡
案
件
遺
物
及
喪
葬
籌
備
等
著
後
事
項
。

4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但
t
ω
社
會
工
作
員
(
第
且
1
:

五
職
等
)•• 

l

各
所
院
民
生
活
座
談
、
文
教
訓
練
、
輔
導
就
養
事
項

o

z

院
民
獎
懲
案
件
之
簽
處
。

1

外
賓
參
觀
訪
問
、
社
會
人
士
大
專
學
生
來
院
服
務
接
待
安
排
。

4

公
共
關
係
社
會
工
作
之
研
究
與
改
進
事
項
。

E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ω
f
m
社
會
工
作
員
(
第
匹

1

，
五
職
等
)

1

本
組
綜
合
業
務
(
評
鑑
、
觀
察
、
醫
療
、
慰
問
等
事
項
)

Z

敬
老
龍
、
平
價
購
買
誼
、
優
待
乘
車
證
領
發
事
項
。

1

院
民
家
庭
訪
問
、
資
料
異
動
登
銬
。

4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修
正
後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社
會
工
作
之
職
掌
﹒
.

八



ω
l
m
組
長
(
第
七
職
等
)

l

社
會
工
作
之
規
劃
與
督
導
事
項
。

Z

社
會
工
作
有
關
法
規
與
辦
法
之
研
訂
。

1

院
民
出
入
院
之
夜
審
事
項
。

4

團
體
工
作
之
兢
劃

E

院
民
個
別
安
養
計
劃
之
審
查
、
評
估
與
協
調
。

'
，
也
有
關
院
民
建
議
事
項
之
協
調
處
理
。

月
，L

工
作
人
員
之
替
導
、
考
核
與
訓
練
。

o
a志
顧
服
務
之
規
劃
與
輔
導
。

Q
h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也
1

位
社
會
工
作
員
(
第
六
職
等
)

l

社
會
工
作
有
關
辦
法
之
研
擬
。

2

工
作
人
員
職
前
與
在
職
訓
練
課
程
之
研
艇
。

1

士
心
顧
服
務
之
設
計
與
推
動
。

4

院
民
出
、
入
院
之
初
審
事
項
。

九



O 

E

院
民
個
別
安
養
計
畫
之
研
擬
與
記
錄
事
項
。

是
人
安
接
機
構
內
之
全
體
員
工
應
有
主
人
第
一
之
共
識
•. 

尊
敬
是
人
，
為
是
人
服
務

'
-
a團
體
工
作
之
設
計
及
推
動
。

呵
，-
u親
友
及
社
會
聯
繫
。

8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ω
l
m
社
會
工
作
員
(
第
四
!
五
職
等
)
三
人•• 

l

院
民
出
、
入
院
之
初
審
事
項
。

Z

院
民
個
別
安
養
計
畫
之
研
擬
、
執
行
與
記
錯
事
項
。

1

團
體
工
作
之
推
行
。

4

志
願
服
務
之
推
行
。

E
親
友
及
社
會
聯
繫
c

6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這
個
新
成
立
的
敬
老
院
，
其
社
會
工
作
組
工
作
人
員
如
能
在
資
深

專
業
人
員
之
指
導
下
，
依
照
修
正
後
的
職
位
、
職
掌
努
力
學
習
新

、的
軍工

業作
化方
首法
直通戶 , 
要相
，安信
養一
機定
構會

內慢
全慢
體步
員上
工辱

躇業
有化

老之
人途
第徑

之
共
融

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經
常
標
榜
對
老
人
服
務
需
要

愛
心
、
耐
心
及
熱
心
，
而
對
這
種
三
心
之
要
求
祇

限
於
對
老
人
室
養
直
接
有
關
係
的
少
類
工
作
人
員

，
如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輔
導
人
員
及
醫
護
人
員
等
，

至
對
眾
多
的
行
改
人
員
及
事
務
性
員
工
都
沒
有
這

樣
的
要
求
。
因
此
在
安
養
機
構
內
常
有
行
政
、
事

務
人
員
指
責
老
人
或
對
老
人
有
不
耐
煩
，
不
理
睬

、
不
友
善
之
情
事
發
生
。
社
會
工
作
的
精
神
就
是

要
尊
重
服
務
對
象
，
因
此
專
業
化
之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，
不
僅
要
求
直
接
服
務
老
人
之
員
工
要
以
尊
敬

的
態
度
來
輔
導
及
服
務
老
人
，
也
要
同
樣
要
求
間

接
服
務
老
人
之
員
工
尊
敬
老
人
及
老
人
第
一
的
共

識
二
、
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對
老
人
芝
申
請
進
住
寞
，
應

作
審
慎
之
處
理
﹒
.

可構磯暴

f

安

I

人是



對
老
人
之
申
請
進
住
案
，
一
般
認
為
該
准
妝
容
就
是
幫
助
老
人
，
事
實
并
不
盡
然
。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對
老

人
之
申
請
進
住
院
，
經
指
滋
較
有
經
驗
之
社
會
工
作
員
前
往
訪
視
，
對
老
人
之
身
心
狀
況
、
過
去
之
生
活
情
形
，

現
在
之
居
住
狀
況
及
社
區
之
支
持
網
絡
等
作
一
深
入
之
瞭
解
，
再
根
接
上
稱
資
料
，
站
在
老
人
的
立
場
，
為
老
人

著
想
而
作
收
容
與
否
之
決
定
。
對
申
請
條
件
不
合
或
被
認
為
申
請
人
留
原
住
處
比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更
為
有
益
時
，

即
向
其
詳
盡
解
說
，
取
得
其
瞭
解
與
同
意
後
，
轉
介
當
地
之
社
會
工
作
員
協
助
其
申
請
所
需
之
福
利
或
救
助
並
提

供
服
務
。
而
經
認
定
需
要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者
，
就
指
導
其
作
進
住
之
心
理
準
備
與
新
環
境
之
適
應
，
並
辦
理
進
住

手
續
，
其
中
遇
有
里
長
或
鄰
居
代
為
申
請
而
本
人
并
無
進
住
意
願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要
先
培
養
其
進
住
意
顱
，
然

後
再
輔
導
其
進
住
。

四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磨
做
到
對
老
人
之
個
別
關
注
及
輔
導

•• 

老
人
們
具
共
通
性
亦
有
其
個
別
差
異
，
因
此
，
安
養
機
構
之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每
位
新
進
住
老
人
之
身
心
狀
況

、
人
格
、
心
理
需
求
及
對
安
養
機
構
之
期
待
等
，
作
詳
盡
之
瞭
解
與
分
析
，
而
為
研
訂
輔
導
計
畫
之
依
攘
。
輔
導

計
畫
通
常
在
老
人
進
住
後
一
l

二
星
期
內
完
成
，
送
經
機
構
內
社
會
工
作
會
報
審
議
通
過
後
，
由
各
有
關
部
門
依

其
職
掌
以
分
工
合
作
方
式
實
施
。
輔
導
期
間
，
輔
導
人
員
、
醫
務
人
員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充
分
配
合
與
密
切
聯
繫

'
尤
為
重
要
。
為
期
老
人
安
養
計
畫
均
能
有
敷
實
施
起
見
，
每
隔
三
個
月
提
社
會
工
作
會
報
作
迫
踩
之
研
討
，
社

會
工
作
會
報
除
機
構
內
各
有
關
人
員
參
加
外
，
必
要
時
得
邀
請
專
家
學
者
參
與
指
導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辦
理
老
人
個



別
輔
導
應
靈
活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技
巧•• 

如

會
談
之
技
巧
、
蒐
集
資
料
之
技
巧
、
分
析

及
診
斷
之
技
巧
及
輔
導
計
畫
設
計
之
控
巧

等
。
此
種
以
老
人
為
本
位
，
以
社
會
工
作

組
為
該
心
的
安
養
方
式
，
乃
專
業
化
安
養

機
構
之
特
色
，
茲
將
安
養
機
構
各
部
門
分

工
合
作
情
形
，
以
間
表
說
明
如
後
。
(
請

見
次
頁
)

五
、
專
業
化
安
聲
機
構
應
做
到
恤
養
老
人
參

與
活
動
之
興
趣
﹒
.

輔
導
老
人
參
與
知
性
之
活
動
，
不
僅

可
以
使
之
增
廣
見
聞
，
且
可
體
驗
繼
續
成

長
之
喜
悅
，
例
如
老
人
參
與
文
康
活
動
，

不
僅
可
認
識
更
多
朋
友
增
進
人
際
關
係
'

且
可
鬆
抽
身
心
有
益
健
康
。
但
初
進
安
養

專業化安養機構應做到對是人之個別關注及輔導



\l5! 

組一、行政工作

二、環境衛生

三、老，人膳食及生

務
總

間

活必需品之提供

作社
會
工
作
組

養
計
畫
之
設
計

三
毛
老
人
社
會
工
作

老
人
個
別
安

三
誌
口

工
分

構

院
長

秘
書

機
養

安
化

業
專



機
構
的
老
人
，
往
往
是
保
守
、
怕
生
而
一
鼓
動
，
這
完
全
有
賴
於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工
作
技
巧
及
耐
心
地
引
導
，
只
要

能
幫
助
老
人
突
破
第
一
次
參
與
活
動
的
難
關
，
那
就
已
經
成
功
了
一
半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員
不
但
要

具
有
培
養
意
顧
的
本
事
，
更
要
有
設
計
有
益
於
老
人
的
團
體
活
動
及
帶
動
團
體
之
能
力
。

六
、
專
業
化
安
聲
機
構
盾
加
強
家
庭
式
氣
氛
﹒
.

家
庭
是
人
類
最
佳
的
養
育
、
成
長
及
養
老
處
所
，
因
為
家
庭
充
滿
了
溫
暖
、
關
愛
、
隱
蔽
性
及
個
別
照
顧
。

五



一
占
川

因
此
，
才
有
專
家
學
者
提
出
安
養
機
構
家
庭
化
的
主
張
。
換
言
之
，
即
越
具
家
庭
氣
氛
的
安
養
機
構
，
也
越
能
滿

足
院
民
之
安
全
、
關
愛
及
歸
屬
感
之
心
理
需
求
，
此
一
要
求
，
在
小
型
的
安
養
機
構
比
較
容
易
做
到
，
譬
如
，
院

長
不
但
時
得
出
每
位
說
民
的
姓
名
，
並
且
瞭
解
他
們
的
習
性
，
員
工
與
民
民
大
家
相
處
得
像
一
個
大
家
庭
一
樣
好

，
甚
至
於
對
遠
途
來
訪
之
院
民
親
友
也
予
以
各
種
方
便
及
妥
善
接
待
。
而
收
容
量
在
數
百
人
以
上
的
大
規
模
安
養

, 
一一一戶----

是
人
安
養
機
構
應
為
主
人
舉
持
有
益
身
心
健
靡
之
各
種
活
動



機
構
，
為
管
理
方
便
，
很
容
易
走
上
機
構
衛
門
化
及
管
理
化
，
但
是
觀
念
領
導
行
動
，
祇
要
大
家
認
清
「
機
構
家

庭
化
」
之
重
要
性
，
相
信
較
大
規
模
的
安
養
機
構
同
樣
也
可
以
做
到
。
可
喜
的
現
象
是
新
近
成
立
的
安
養
機
構
，

在
院
舍
之
設
計
及
環
境
佈
置
上
都
做
了
許
多
之
改
革
，
譬
如
:
院
民
寢
室
係
採
二
人
合
住
之
套
房
以
取
代
大
寢
室

及
公
共
浴
闕
，
每
一
層
樓
都
設
有
交
誼
廳
及
小
廚
房
，
以
供
該
層
樓
院
民
休
憩
及
使
用
，
原
為
鐵
灰
色
之
制
服
，

現
在
改
為
各
色
各
樣
的
服
裝
，
印
有
藍
色
機
構
標
誌
的
自
床
單
，
也
改
為
粉
紅
色
或
洩
蘋
果
色
的
家
用
床
單
，
至

於
員
工
之
服
務
方
法
及
工
作
態
度
方
面
，
希
望
亦
能
經
由
訓
蝶
、
督
導
及
考
接
來
作
嚴
格
之
要
求
。

七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做
到
與
社
區
保
持
良
好
之
闢
係
﹒
.

目
前
一
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多
係
採
以
封
閉
式
或
半
開
放
式
之
型
態
作
業
。
所
謂
封
閉
式
是
與
外
界
不
相
往
來

，
所
謂
半
開
放
式
是
只
准
機
構
內
老
人
出
去
，
而
不
准
機
構
外
老
人
進
來
。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採
取
開
放
式
的

，
要
能
與
鄰
近
社
區
保
持
良
好
之
關
係
及
雙
向
之
溝
通
，
即
機
構
內
老
人
可
以
到
社
區
從
事
半
天
性
工
作
或
志
願

服
務
，
而
社
區
老
人
亦
可
進
來
利
用
機
構
的
場
所
及
設
備
，
或
提
供
志
顧
服
務
。
如
此
作
法
對
機
構
老
人
與
社
區

老
人
均
有
益
處
。
不
過
這
些
一
相
互
關
心
的
活
動
，
都
需
要
社
會
工
作
員
事
前
作
妥
善
的
安
排
與
輔
導
，
才
能
獲
得

預
期
之
敷
果
。

八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不
斷
追
求
專
業
品
質
之
提
高•• 

七



八

社
會
工
作
的
工
作
方
法
及
技
巧
眾
多
，
旦
有
深
淺
之
分
，
越
做
越
專
精
，
教
果
亦
越
好
，
因
此
專
業
化
安
養

機
構
之
專
業
人
員
應
透
過
密
集
之
督
導
及
定
期
之
個
案
研
討
會
以
及
吸
收
新
知
識
並
磨
練
新
方
法
及
新
技
巧
，
便

能
保
持
應
有
之
成
長
。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對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督
導
是
每
週
一
次
，
對
新
進
工
作
人
員
則
每
週
二
次

，
督
導
會
談
的
內
容
，
通
常
是
督
導
從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工
作
紀
錄
中
，
應
改
進
或
注
意
的
地
方
加
以
指
導
，
說
明

是
論
正
確
運
用
之
方
法
讀
指
定
閱
讀
資
料
，
同
時
社
會
工
作
員
亦
可
利
用
督
導
會
談
之
機
會
，
提
出
工
作
上
之
疑

難
向
督
導
請
教
。
個
案
研
討
會
由
社
會
工
作
組
組
長
主
持
，
每
月
一
次
武
二
次
，
每
次
由
一
位
社
會
工
作
員
將
已

經
輔
導
了
一
段
時
期
的
個
案
作
詳
盡
之
報
告
(
包
括
分
析
、
診
斷
、
治
療
、
今
後
輔
導
之
方
向
及
心
得
感
想
等
)

。
而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們
共
同
討
論
，
最
後
由
主
持
人
作
結
論
並
指
示
工
作
方
針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個
別
指
導
及
國

體
指
導
之
雙
重
學
習
情
形
下
，
認
真
做
文
認
真
學
，
其
專
業
知
能
漸
漸
成
長
，
服
務
晶
質
亦
隨
之
提
高
，
再
為
啟

發
同
仁
之
研
究
興
趣
，
設
置
專
業
閱
覽
室
，
購
置
新
出
版
之
專
業
書
刊
供
同
仁
使
用
，
邀
請
專
家
學
畫
作
專
題
海
講

，
派
員
參
加
有
關
老
人
福
利
之
學
術
性
研
討
會
等
，
凡
有
助
於
專
業
服
務
晶
質
之
提
高
，
均
應
多
方
規
劃
辦
塾
，

九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攤
檔
應
做
好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訓
練
興
奮
導
﹒
.

許
多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對
志
顧
服
務
人
員
多
採
被
動
或
不
平
預
的
態
度
，
因
而
造
成
他
們
要
來
就
來
，
不
來
也

可
以
，
愛
做
什
麼
事
也
悉
聽
尊
便
的
情
形
，
無
敷
果
之
可
言
。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之
志
顧
服
務
人
員
係
經
過
有
計

畫
及
有
目
標
地
招
募
、
培
訓
及
督
導
，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給
于
工
作
方
法
及
態
度
之
指
導
，
並
髓
時
協
助
其
解
決
工



作
上
所
遭
遇
之
困
擾
。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在
做
中
學
，
學
中
傲
的
情
形
于
工
作
，
不
久
將
會
體
會
到
自
我
不
斷

成
長
的
滿
足
，
尤
其
是
當
他
們
一
旦
發
現
自
己
所
傲
的
工
作
產
生
了
敷
果
、
受
到
了
肯
定
、
獲
得
了
鼓
勵
，
必
將

更
加
認
真
努
力
，
并
以
現
身
說
法
，
自
動
邀
請
同
事
或
親
友
參
與
志
顧
服
務
行
列
。
因
此
可
以
說
，
有
敷
的
志
願

服
務
要
靠
社
會
工
作
員
有
效
地
培
育
與
督
導
。

十
、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培
養
全
體
員
工
共
開
信
念
、
開
心
協
﹒
刃
做
好
老
人
服
務
工
作
﹒
.

工
作
信
條
具
有
增
強
機
構
之
凝
聚
力
及
向
心
力
之
功
能
，
專
業
化
安
養
機
構
應
訂
定
工
作
人
員
信
悔
，
要
求

全
體
員
工
遵
循
，
信
條
可
印
發
員
工
人
手
一
份
，
置
於
辦
公
桌
之
玻
璃
被
干
時
時
提
醒
，
信
條
可
作
職
前
訓
輯
之

教
材
，
亦
可
利
用
各
種
集
合
之
機
會
舉
例
說
明
以
加
深
瞭
解
，
使
易
達
成
工
作
要
求
，
茲
試
擬
工
作
人
員
信
條
於

後
，
藉
供
參
考•• 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信
館
(
舉
例
拱
番
考
)

•• 

L

認
清
本
機
構
設
置
之
宗
旨
，
是
為
服
務
老
人
。

Z

身
為
本
機
構
員
工
之
一
，
我
以
服
務
老
人
為
榮
。

1

老
人
過
去
對
社
會
多
有
貢
獻
，
應
獲
得
應
有
之
尊
重
與
回
饋
。

4

良
好
的
服
務
，
必
先
有
良
好
之
服
務
態
度
，
良
好
之
服
務
態
度
來
自
對
服
務
對
象
之
尊
重
及
高
度
之
服
務
意
顧
。

旦
我
顧
從
對
老
人
的
瞭
解
中
，
設
計
並
推
行
有
利
於
老
人
之
工
作
計
畫
。

九



O 

6

我
顧
把
揮
各
種
學
習
機
會
，
吸
收
新
知
識
，
學
習
新
方
法
，
以
提
高
老
人
服
務
晶
質
。

呵
，h
我
願
虛
心
接
受
督
導
及
工
作
考
評
以
改
進
服
務
方
法
及
態
度
。

&
良
好
品
質
之
服
務
，
來
自
全
體
員
工
寬
宏
比
分
工
合
作
及
柏
五
配
合
，
任
何
一
個
員
工
之
不
負
責
、
不
盡
職
，

將
直
接
或
間
接
影
響
服
務
效
果
。

Q
h我
願
隨
時
自
我
約
束
，
避
免
對
老
人
干
擾
、
批
評
或
有
不
友
善
之
言
行
。

m叫
我
顧
將
在
工
作
過
程
中
所
獲
得
有
關
老
人
之
資
料
守
秘
。

肆

千友
告益
9口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專
業
化
實
驗
，
本
人
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蔡
司
長
漢
賢
先
生
之
鼓
勵
督
促
下
，
提
出
初
步
構
想
。

並
預
定
在
新
近
成
立
的
浩
然
敬
老
院
先
行
實
驗
。
實
驗
期
間
，
自
當
將
工
作
過
程
、
有
關
辦
法
及
表
報
詳
加
記
載
，
以

便
查
考
。
敬
請
各
位
長
官
、
社
工
前
輩
多
多
勵
散
，
誠
盼
望
有
更
多
的
專
業
人
力
投
入
於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之
實

驗
工
作
，
才
能
使
我
國
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早
日
進
入
專
業
化
的
範
疇
。



本
中
心
已
出
版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實
務
叢
書
」

L

托
兒
所
的
空
間
設
計
與
環
境
佈
置

么
都
市
托
兒
所
應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發

揮
兒
童
福
利
功
能

a
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青
少
年
華
育
活
動
(
林
振
春
)

4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(
張
秀
卿
)

5
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、
管
理
(
熊
亞
民
)

戶
。
社
區
如
何
推
動
媽
媽
教
室
(
林
平
洋
)

1

如
何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(
林
平
洋
)

a

如
何
將
傳
統
民
俗
童
玩
在
社
區
中
推
(
周
步
坤
)

廣

(
鄭
淑
燕
)

(
孫
梅
芳
)

Q

的
容
易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的
團
康
遊
戲
(
張
學
真
)

的
善
用
社
區
資
源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金
天
倫
)

1
組
織
社
區
合
作
社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(
亭
玉
稿
)

目
錄

也
韓
國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之
概
況
(
蔡
美
華
)

詠
訂
定
貧
窮
線
之
方
式
與
標
單
的
探
討
(
陳
踴
惠
)

刊
也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家
政
推
廣
教
育
(
高
淑
貴
)

t
M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如
何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(
張
雅
麗
)

也
如
何
發
展
智
障
者
的
社
區
生
活
安
置
(
張
培
士
)

江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推
展
模
式
(
高
淑
貴
)

且
自
己
動
手
塗
裝
(
周
開
發
)

取
都
市
社
區
的
守
望
相
助
(
黃
清
高
)

品
提
昇
臺
問
寺
廟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(
黃
維
憲
〉

之
路

位
推
行
統
一
勸
募
改
革
社
區
發
展
(
陸

泣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評
鑑
(
傅
正
綱
)

泣
如
何
發
掘
與
運
用
社
區
(
會
)
資
源
(
翁
毓
秀
) 光



叫
“
影
戲
閒
鑼
(
陳
秀
美
)

認
社
區
童
子
單
(
宇
軒
)

也
溫
情
四
播
社
工
愛
(
孫
麗
珠
等
)

試
運
用
學
校
資
源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林
振
春
)

試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的
類
型
與
功
能
(
徐
麗
君
)

叫
“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活
動
項
目
的
設
計
(
徐
麗
君
)

羽
如
何
簿
募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(
翁
毓
秀
)

泣
社
區
工
作
員
的
任
務
與
職
掌
(
翁
毓
秀
)

泣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推
展
福
利
措
施
(
李
瑞
金
)

認
老
人
安
養
興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(
翁
篩
秀
)

且
學
童
課
後
安
排
與
服
務
機
構
營
運
之
(
鄭
華
師
)

道
認
自
助
團
體

(
許
釗
涓
編
譯
)

(
蔡
漢
賢
)

站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
們
此
推
展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(
蘇
麗
瓊
)

指
老
人
中
心
的
規
劃
與
運
作
(
樓
毓
梅
)

搗
痴
呆
症
老
人
的
理
解
與
養
護
(
鄭
淑
華
)

的
心
慎
終
追
遠i
墓
政
功
能
與
民
俗
改
甘
于
(
蕭
玉
煌
〉

位
如
何
辦
理
齊
，
陣
福
利
工
場
(
林
嘉
湧
)

的
恥
貢
獻
有
方
向
服
務
要
技
巧
(
章
金
鳳
編
)

的
心
如
何
發
展
社
區
內
家
庭
日
開
托
育
設
(
郭
耀
東
)

施
M
H英
國
社
會
教
育
的
現
況
及
發
展
趨
勢
(
楊
堂
)

6
安
危
相
扶
持
近
鄰
勝
遠
親
(
蔡
紹
華
等
)

拉
開
創
社
會
福
利
新
紀
元
(
蔡
漢
賢
等
)

缸
析
介
新
修
訂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蔡
紹
興
等
)

綱
要
」



可
社
會
福
利
標
誌L
團
意
說
明
﹒
.

兩
手
交
握
，
象
徵
全
民
同
心
，
政
府
與
民

間
協
力
共
同
致
力
於
社
會
福
利
，
四
瓣
心
形
酷

漿
草
置
民
右
手
掌
中
象
徵
棄
持
愛
心
、
信
心
、

恆
心
、
耐
心
，
可
產
生
源
源
不
絕
的
動
力
與
無

窮
的
希
望
，
而
左
邊
三
個
圓
圈
則
為
社
會
工
作

個
案
、

團
體
、
社
區
三
大
工
作
方
法
，
綜
合
而

言
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應
本
信
念
與
方
法
，
並

灌
成
愛
心
，
溫
馨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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